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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02年） 三、（本题10分） 被告人王明，国有宏源股份有

限公司经理。1998年市检察院收到一封检举信，揭露该公司

偷税100万元的事实。检察院经调查后，认为该公司确有偷税

事实，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，遂经检察长批准对该公司立案

侦查。1998年7月2日检察院批准逮捕王明，并派检察院侦查

人员将其逮捕。7月8日犯罪嫌疑人王明聘请的律师向检察院

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，检察院提出需缴纳5万元保证金，并提

供保证人。7月9日律师向检察院缴纳了5万元的保证金，并且

提供了保证人，王明被取保候审。后经侦查发现，该公司

自1996年到1998年间，共偷税漏税50万元，检察院冻结该公司

帐户，并将50万元作为税款上缴国库。该案于1999年8月1日

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，经法庭审理，认为该公司的行为已

构成偷税罪，判处被告人王明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3年，对该

公司判处200万元的罚金。 检察院认为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王明

量刑过轻，直接向二审法院提交抗诉状，提起抗诉。抗诉期

满后，对该公司判处的罚金一审法院即交付执行。二审法院

经不开庭审理后，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，但量刑过轻

，裁定撤销原判，改处被告人王明有期徒刑7年。现问： （

一）该案中人民检察院有哪些程序不合法？ （二）该案中二

审人民法院有哪些程序不合法？ 1、该案中人民检察院不合

法的程序如下： ①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国有宏源股份有限公

司涉税一案不合法； ②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应当是决定



逮捕而不是批准逮捕； ③人民检察院直接派员执行逮捕不合

法； ④检察院要求同时提供5万元保证金和保证人的行为违

法； ⑤人民检察院收取保证金5万元的做法不合法； ⑥人民

检察院在侦查阶段即将冻结的存款上缴国库的行为违法； ⑦

人民检察院于98年7月9日对王明取保候审，到99年8月1日才

向法院提起公诉的行为不合法； ⑧检察院没有经过原审人民

法院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做法违法。 解题思路

： ①《六部委规定》第1条规定：“按照刑事诉讼法对刑事

案件管辖的分工的规定，人民检察院管辖‘贪污贿赂犯罪，

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

的非法拘禁、刑讯逼供、报复陷害、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

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’。对于涉税等

案件由公安机关管辖，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，人民检察院

不再受理。任何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管辖分工规定的

文件一律无效。”据此，国有宏源股份有限公司涉税案件不

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。 ②《刑诉法》第132条规定：“人民检

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符合本法第60条、第61条第4项、第5

项规定情形，需要逮捕、拘留犯罪嫌疑人的，由人民检察院

作出决定，由公安机关执行。”据此，人民检察院侦查的案

件需要逮捕的，应当是决定逮捕而不是批准逮捕。 ③《刑诉

法》第59条规定：“逮捕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必须经过人

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，由公安机关执行。”前引

《刑诉法》第132条亦规定，执行逮捕由公安机关进行。据此

，人民检察院自行派员执行逮捕违反程序。 ④《六机关规定

》第21条规定：“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：”对犯罪嫌疑人

、被告人取保候审，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提出保证



人或者交纳保证金。‘根据这一规定，不能要求同时提供保

证人并交纳保证金。“据此，人民检察院要求同时提供保证

人和交纳保证金的行为违法。 ⑤ 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

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《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

》第6条规定：“取保候审保证金由县级以上执行机关统一收

取和管理。”据此，只有公安机关有权收取保证金。 ⑥《高

法解释》第292条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，对于侦查机

关冻结在金融机构的存款，应当审查是否附有金融机构出具

的证明文件原件，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，通知金融机构

上缴国库，同时将判决书送达有关财政机关。” 《刑诉法》

第198条规定：“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扣押

、冻结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孽息，应当妥善保管

，以供核查。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，由人民法院通知

该金融机构上缴国库，该金融机构应当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

回单。”据此，只有在人民法院裁判生效后，才能将存款上

缴国库。 ⑦《刑诉法》第58条第1款规定：“人民法院、人民

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

超过12个月，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。”据此，人民检

察院将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超过12个月的行为违法。 ⑧《刑

诉法》第185条第1款规定：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

民法院第一审判决、裁定的抗诉，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

出抗诉书，并且将抗诉书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。原审人民

法院应当将抗诉书连同案卷、证据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，并

且将抗诉书副本送交当事人。”据此，人民检察院抗诉应当

通过原审人民法院。法律教育网 http://www.chinalawedu.com 2

、二审法院不合法的程序包括： ①抗诉期满后，一审人民法



院就将该公司的罚金交付执行的做法违法； ②二审人民法院

对于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不开庭审理的做法违法。 解题思路： 

①《刑诉法》第208条规定：“判决和裁定在发生法律效力后

执行。下列判决和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：（一

）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、抗诉的判决和裁定；（二）终审

的判决和裁定；（三）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的判决和高

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的判决和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

期二年执行的判决。”第二审程序启动后，第一审的裁判就

不发生法律效力，不能作为执行的依据。 ②《刑事诉讼法》

第187条规定：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，第二审人民法院应

当开庭审理。“据此，二审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抗诉的案件

不开庭审理是违法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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